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
宣導文件





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性騷擾防治法

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

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

性騷擾防治準則

三、法令依據

QM2-4-410工作人員申
訴處理辦法

QM2-4-283執行職務遭
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







組成專案小組
進行調查

專案小組調
查報告提申
調小組審議

申調小組應

作出成立或

不成立之決議

審 議 結 果
通 知 當 事
人

申訴處理調查
小組召集人應
於7 日內指派3
人以上之委員
組成專案小組
進行調查， 專
案小組女性委
員不得少於1/2

調查過程應確保當
事人之隱私權及其
他人格法益，必要
時，得請求警察機
關協助

專案小組調
查結束後，
應作成調查
報告提申調
小組審議

申訴案件審議得
通知當事人、關
係人到場說明，
必要時並得邀請
具相關學識經驗
之專家學者列席

追蹤、考
核及監督

確保申訴
案件決議
之有效執
行，並避
免有相同
事件或報
復情事之
發生

六、性騷擾調查處理

成立：應作

成懲處之建議

◇不成立：仍

應審酌審議情

形，為必要處

理之建議

審議決議應
載明理由，
以書面通知
雙方當事人，
附註救濟管
道

性騷擾之事實，涉

及刑事責任，且非

屬告訴乃論之罪者，

應簽報首長核定移

送司法機關處理



七、本中心防治作為

訊息公告

1.本 中 心 騷擾申
訴信箱之宣導
海報公告

2.性騷擾防治懶
人包轉知同仁

申訴管道

設置本中心性
騷擾申訴處理
調查小組

教育訓練

蒐整線上課程，以
電子郵件轉知同仁
選讀並定期辦理訓
練

法遵依循

公開揭示本中心
與所屬各單位性
騷擾防治申訴辦
法及規定

員工於工作場所遇有性騷擾時，可向行政
組申訴。
申訴專線電話： 02-29990016分機105
申訴專用傳真： 02-29990018            
申訴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：
honest@ptri.org.tw

mailto:honest@ptri.org.tw

